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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8_A2_AB_E

5_91_8A_E9_85_8D_E5_c36_51941.htm 父母以子女为被告的赡

养案件，一般不涉及其配偶，即儿媳或女婿。其配偶充其量

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没有真

正的行使诉讼权利。这种处理方式，虽然符合《婚姻法》关

于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的规定。但纵观我国民法通则

中有关诉讼参加人的规定，不给予其配偶在赡养案件中的诉

讼地位，不让他们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不符合我国立法的

基本原则。 夫妻是婚姻家庭关系中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

担者，在家庭生活中地位平等。家庭矛盾往往是由老人与子

女的配偶引起的，所以，赡养案件中的主要矛盾往往也在他

们中间，而在审判中，却把被告配偶置于庭审过程之外，这

不利于案件的处理，也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诉讼权利。 赡养

案件，实质就是子女给予老人经济帮助、生活照顾、精神抚

慰。夫妻是以感情为基础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照顾

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主体。《婚姻法》第9条规定，女方可

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

这样由于男女双方的结合使原有的家庭成员发生变化，产生

了新的婚姻家庭关系，从而使原有的家庭经济格局也发生了

变化，出现了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婚姻法》第17条第2款

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所以，在赡养案件

中，就不能不考虑父母赡养费的支出是否占有了夫妻双方共

同所有的财产。这就决定了儿媳或女婿在赡养案件中的法律



地位。 笔者认为，在父母仅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的前提下，

情况不同，其配偶的法律地位也不同。 第一种情况，夫妻对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管理和支配。

这表明夫妻间的财产所有权相当明确，赡养费只是子女一方

用自己的收入支出，根本没有占用配偶的财产。无论赡养费

用的高与低，对配偶都没有任何影响和约束。所以，配偶就

没有必要参加到诉讼当中来。 第二种情况，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有赡养义务的一方丧失了劳动能力，以另一方的

收入来承担和维持家庭生活。这种情况下，有赡养义务一方

的诉讼权利就应由其配偶行使，配偶就成为赡养义务的承担

者，在赡养案件中就应该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出现。 第三种情

况，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所有权没有明确，即夫

妻双方对家庭财产共同享有。这时，在赡养案件中，配偶应

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原

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

结果可能与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

参加到已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在夫妻财产共同所有

的情况下，赡养案件中赡养费用主要是靠夫妻的共同财产支

付，这就必然占用配偶的那部分财产。案件的审理结果就必

然会影响到配偶享有财产所有权的完整性，案件的审理结果

，影响到配偶的利益即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利益受到影响的

一方即配偶，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应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

身份，参加到赡养案件的诉讼当中来。 正确审查案件，给配

偶以合法的诉讼地位，既体现我国法律的公平、公正、平等

性的立法原则，让配偶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同时，也使配偶

接受法律教育，懂得赡养老人不但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



义务，有利于案件的解决和家庭矛盾的缓和。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